
申领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办事指南

一、申请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，在毕业所在自然

年内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，且以前从未申请过此类补贴：

（一）城乡困难家庭（“家庭困难”指持有城乡低保证、残

疾人证、特困职工证等的家庭）高校毕业生；

（二）特困人员（本人持有的有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）

（三）残疾高校毕业生（本人持有的残疾证）；

（四）在校期间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我省全日制普通

高等学校毕业年度毕业生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《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（提交电

子版和纸质版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人员花名册》（申

请者提交电子版，学院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）；

（三） 高校毕业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印在同一

面 A4 纸上，提交纸质版）；

（四） 高校毕业生的个人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人为申请者

本人，正反两面印在同一面 A4 纸上，提交纸质版），社保

卡必须能正常使用， 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内银行；

（五）高校毕业生本人的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，提交纸质

版）；



（六）城乡困难家庭的相关证件全本复印件（城乡低保证、

残疾人证、特困职工证，发证单位必须是县级及以上部门）；

证件持有者必须为父母，所以必须提供关系证明（户口本/

出生证明）（提交纸质版）；

（七）特困人员的相关证件全本复印件（申请者本人持有的

有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）（提交纸质版）；

（八）残疾高校毕业生相关证件全本复印件；证件持有者必

须申请者本人（提交纸质版）；

（九）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（必须含国家开发银行 xx

省分行、生源地教育局公章，提交纸质版）；

（十）若有改名，必须提供更名证明（提交纸质版）。

注意：

（1）材料一需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；材料二申请者提

交电子版，学院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；材料三至十提交纸质

版；

（2）材料一至五必须全部提交，不论人员类别；

（3）材料六、七、八、九按照对应类别提交其一即可，

提交材料需与申请表类别一致（若有多类材料建议选择国家

助学贷款高校毕业生一类）：

 城乡困难家庭类型提供材料六其中一种证明以及关

系证明；

 特困人员提供材料七；



 残疾高校毕业生提供材料八；

 国家助学贷款的全日制毕业年度毕业生提供材料九

（4）材料十按实际情况提交，若未曾改名，则无需提

交；

（5）每份材料单独一张，不能将身份证和社保卡等复

印件印在同一张 a4 纸。

三、申请表填写要求

《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：

1 民族：x 族；

2 生源地：xx 省 xx 市 xx 县；

3 学历：大学本/专科；

4 毕业院校：韶关学院 xx 学院；

5 家庭地址：与身份证保持一致；

6 人员类别：在符合条件处打勾（只能选择一个类别，

若符合多个条件，建议选择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类别）；

7 本人银行账户：社保卡相对应的银行金融账号；

8 是否社保卡：是（所提交的银行卡必须为社保卡）；

9 开户银行：社保卡的开户行（需提供具体支行）；

10 申请补贴金额（元）：3000 元；

11 学校意见栏不得填写；

12 本人承诺栏的签名和申请日期必须手写；



四、花名册填写要求

《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人员花名册》

(1) 按照填写参考填写

(2) 人员类别在单击左键后出现的三角形处下拉选择

(3) 证件类型在单击左键后出现的三角形处下拉选择

(4) 开户银行所在地在单击左键后出现的三角形处下拉选

择

五、材料要求（所有复印件必须有本人签名＋“与原件相符”）

毕业生个人所有材料均先交至学院（提交方式询问学院，招

生与就业指导中心不收个人递交材料），学院汇总后再统一

交至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。

联合培养的毕业生材料递交，联系自己的辅导员（建议先联

系）或者校本部专业对应的二级学院。（如：会计专业联系

校本部商学院）


